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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醫療事業廢棄物再利用許可證1份

主旨：貴公司申請醫療廢棄物再利用許可一案，業經本部審核通

過，同意核發「醫療廢棄物再利用許可證」（有效期限至

118年2月23日止）如附件，請查照。

說明：

一、依據醫療事業廢棄物再利用管理辦法第7條規定辦理，兼復

貴公司114年12月26日鈞總字第2025122601號函。

二、請確實依據醫療事業廢棄物再利用許可申請書（第六次修正

版-含試運轉成果）內容執行，並遵守「醫療事業廢棄物再

利用管理辦法」相關規定，如有該辦法第13條或第14條所定

情事之一，應依規定向本部申請重新核發再利用許可證或變

更。

三、考量本案廢棄物委託清除量能，現階段許可量暫以每月500

公噸為限；後續檢具足額清除能力證明並經核准後，始得恢

復依原核准之許可量（1,250公噸/月）運作。

抄本 檔　　號：
保存年限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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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本案取得再利用許可後，再利用過程仍應遵守廢棄物清理

法、空氣污染防制法、水污染防治法、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

管理法等相關環保法規規定；製程之運作仍應適切，同時有

效收集空氣污染物及操控污染防制設備，以確保符合相關空

氣污染物排放標準規範，並應遵守廢棄物清理法相關規定辦

理事業廢棄物清除、處理或再利用事宜。

五、副本抄送環境部、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及桃園市政府衛生

局，隨函檢送益鈞環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請醫療事業廢棄

物再利用許可申請書（第六次修正版-含試運轉成果）及

「醫療廢棄物再利用許可證」影本各1份，請參閱。

正本：益鈞環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副本：環境部、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、桃園市政府衛生局、本部長期照顧司、衛生福利部

社會及家庭署(均含說明四之申請書及許可證影本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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